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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函

地址: 11 008臺北市市府路l號南區2.tt

承辦人:陳佳琪

電話 : 1 999 C 外縣市02-27208889 )轉8378

傳真 : 27203922 
電子信箱: bml 778@mai 1. taipei . gov. tw 

受文者 : 臺灣區綜合營造業同業公會

發文日期:中華民國 1 06年 1 0 月 27 日

發文字號 : 北市都援建字第 10609197700號
述別: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成係密期限:

附件:花蓮縣政府106年10 月 17 日府建管字第 1 050053273號函 C09 1 97700AOO_ATrCH1. pdf 

主告:函轉花蓮縣政府核准之「管建工程剩餘土石方」收容處理

場所( 日 豐窯業股份有限公 司 ;座落位置 : 花蓮縣、光復鄉

太巴望段111 8 - 111 2 、 11 24 、 11 25及 1 137地號等8筆土地 )

，經審查准予營運，營運期限2年 ( 自 1 0 6年10 月 1 6 日起至

10 8年10 月 1 5 日 止 ) 一 素，請轉知貴會所屬會員配合辦理

， 請查照 。

說明 : 依花蓮縣政府106年10 月 17 日府建管字第 1050053273號函

辦理(女口附件)

正本:台北市不動產開發商業同葉公會 、 查 j彎區綜合營造業同業公會、臺北市建築師公

會 、 台北市營建剩餘土石方資源、處理商業同葉公會

晶IJ 本: 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住宅工程料(含附件)、臺北市都市更新處(含附件) 、 臺北

線 市建築管理工程處(不含附件 )1雲俯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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